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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 會議表決方式：現場投票方式

5、 現場會議主持人：副董事長尹同遠先生

6、 本次會議的召開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》、《上市

公司股東大會議事規則》等有關法律、法規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關規定。

二、 會議的出席情況

1、 2013年第一次境外上市股份（H股）類別股東大會出席情況：

有權出席本次股東大會並於會議上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為391,270,000股，

實際出席本次會議的股東（代理人）共2人，代表有表決權股份39,836,036

股，佔公司H股有表決權總股份的10.1812%。

2、 2013年第一次境內上市股份（A股、B股）類別股東大會出席情況：

有權出席公司2013年第一次境內上市股份（A股、B股）類別股東大會並於

會上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為1,584,201,967股，實際出席本次會議的股東及

代理人共78人，共代表A股、B股有表決權股份346,757,595股，佔公司A

股、B股有表決權總股數的21.8885%。

概沒有賦予持有人權利可出席本公司2013年第一次境內上市股份（A股、

B股）類別股東大會及2013年第一次境外上市股份（H股）類別股東大會但只

可於會上表決反對決議案的公司股份。

其中：

1、 境內上市內資股（A股）股東出席情況：

A股股東（代理人）14人，代表股份268,842,459股，佔公司A股有表決

權總股份總數的24.1487%。

2、 境內上市外資股（B股）股東出席情況：

B股股東（代理人）64人，代表股份77,915,136股，佔公司B股有表決權

總股份總數的16.5452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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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提案審議和表決情況

1、 2013年第一次境外上市股份（H股）類別股東大會以現場投票的方式審議並

通過了下述特別決議案，內容如下：

審議通過了關於授權董事會回購部分H股股份一般性授權的議案

同意股數39,836,036股，佔出席會議股份的100%；反對股數0股；棄權股

數0股。

表決結論：本議案審議通過。

2、 2013年第一次境內上市股份（A股、B股）類別股東大會以現場投票的方式

審議並通過了下述特別決議案，內容如下：

審議通過了關於授權董事會回購部分H股股份一般性授權的議案

同意股數 344,803,195股，佔出席會議股份的 99.4364%。其中： A股

266,888,059股，佔出席會議股份的76.9668 %;B股77,915,136股，佔出席會

議股份的22.4696%；反對股數0股；棄權股數1,954,400股，佔出席會議股

份的0.5636%。其中：A股1,954,400股，佔出席會議股份的0.5636%。

表決結論：本議案審議通過。

根據《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》，公司委任中瑞岳華（香港）會計師事務

所為本次會議點票的監察員。

四、律師出具的法律意見

1、 律師事務所名稱：北京市金杜（青島）律師事務所

2、 律師姓名：石鑫、徐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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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結論性意見：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、召開程序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規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規定；出席會議人員的資格、召集人資格合法有效；會議的表

決程序及表決結果合法有效，本次股東大會決議合法有效。

五、備查文件

1、 公司2013年第一次境外上市股份（H股）類別股東大會決議及2013年第一次

境內上市股份（A股、B股）類別股東大會決議；

2、 北京市金杜（青島）律師事務所關於公司2013年第一次境外上市股份（H股）

類別股東大會及2013年第一次境內上市股份（A股、B股）類別股東大會的

法律意見書。

承董事會命

山東晨鳴紙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

陳洪國

主席

中國山東

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陳洪國先生、尹同遠先生、李峰先生、耿光林先生、侯煥才先生及周

少華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崔友平先生及王效群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愛國先生、張志元先

生、張宏女士及潘愛玲女士。

*　僅供識別


